
第二階段機車維修進階訓練參訓學員須知 

 

一、補助資格： 

(一) 一般對象（補助80%訓練費用）：獲第一階段3部署機車維修技術訓

練結訓證書之傳統機車行之從業人員。 

(二) 補助100%訓練費用者適用對象：除符合前開一般對象之資格，所屬

機車行設立登記地址屬山地原住民郷、離島鄉、平地原住民鄉及偏

遠地區之標準者（應依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學員應提供之資料包括： 

(一)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 郵局/銀行存摺封面影本（須為參訓學員個人新臺幣存摺，戶名須為

本人姓名）。 

(三) 補助全額訓練費用適用對象證明文件（如為全額補助身分須提供）。 

(四) 學員補助申請書。 

 

三、退費規定： 

(一) 學員報名並完成繳納訓練費用後，訓練單位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學

員可申請退費（退費比例依本計畫規定）： 

1. 因故未開班或未能如期開班、因訓練單位未落實參訓學員資格

審查，致有學員不符補助資格而退訓者。 

2. 變更訓練時間、地點或其他重大缺失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退

訓者。 

3. 訓練單位因涉及刑事案件經移送司法機關偵辦，致學員無法於

結訓後6個月內取得訓練補助費。需匯款退費者，訓練單位應負

擔匯款手續費用。 

(二) 學員如已繳費，因個人因素（包含不符補助參訓資格）退訓者，於

開訓日前退訓者，訓練單位最多得收取核定訓練費用之5%；已開訓

但未逾訓練課程總時數1/3者，訓練單位應退還核定訓練費用50%；

於已逾訓練課程總時數1/3時退訓，不予退費。需匯款退費者，學員

應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 

 

四、上課注意事項： 

(一) 上課前，學員應確實親自簽到；下課後，亦請確實親自簽退，不可

事後補簽（簽名以中文正楷簽全名）。若有遲到或早退時，務必親自



於簽到表上加註時間。每次上課開課15分鐘內到課，不計遲到缺席

時數；開課15分鐘後到課者，自第16分鐘起，需登錄0.5小時缺課時

數，往後每30分鐘內未抵達上課地點者，需加登錄0.5小時缺課時數。

為珍惜職訓補助資源，應準時到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訂相關

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二) 若有同時參加多項訓練課程，學員應自行注意上課時間勿重疊，以

免影響補助費之申請。 

(三) 未出席之課程應完成請假手續，經查有未出席卻簽到情形者，除當

次課程不予補助外，2年內參加本計畫亦不再予補助。 

(四) 不可代他人簽名亦不可請他人代為簽名，以免觸犯偽造文書等相關

刑責。 

(五) 不可提供個人資料供他人參訓，也不可冒用他人名義參訓，以免觸

犯刑責。 

 

五、其他不得申請補助事項： 

(一) 獲第一階段3部會機車維修技術訓練結訓證書之傳統機車行的從業

人員，109年至115年內補助額度為新臺幣4萬元，超出額度部分，不

予補助。學員可於輔導機車行升級轉型平台點選：補助金申請查詢，

了解本身已參訓之課程及已使用之額度。 

(二) 學員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補助： 

1.未取得機車技能提升培訓證書。 

2.學員缺課時數超過總訓練時數1/5以上。 

3.未填寫參訓學員意見調查表。 

 

六、違反規定處分方式： 

(一) 經推動小組調查、檢察官偵查起訴、緩起訴或司法機關判決等，得

知參加本計畫訓練課程之學員有下列情事之ㄧ者，推動小組應不予

核發補助及停止補助2年，已撥付補助者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定補助並

以書面限期繳回，逾期未繳回者移送行政執行： 

1. 為自己或他人以偽造文書或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補助。 

2. 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他人參訓。 

(二) 經推動小組調查、檢察官偵查起訴、緩起訴或司法機關判決等，得

知參加本計畫訓練課程之學員，於參訓期間實際到課情形與簽名內

容不符、代他人或請他人代為簽名者，推動小組應不予核發補助及

停止補助1年，如已撥付補助者，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定補助並以書面

限期繳回，逾期未繳回者移送行政執行。 



 

七、學員權益： 

(一) 除原定訓練費用外，訓練單位不得因進行訓練課程之理由，以任何

名目向學員收取額外費用。 

(二) 訓練單位應依原訂訓練計畫之課程大綱、教材及訓練總時數不得變

更，另師資、上課地點等辦訓，除依本計畫規定報經推動小組同意

外，不得任意變更。 

(三) 訓練單位對於學員提供之個人資料，應負保密之責任。 

(四) 訓練單位應協助符合補助資格之學員申領訓練補助費。 

(五) 訓練單位對於場地、教具及設備等，應提供必要之警示標語、安全

防護或意外險，室外教學課程應有平安意外險（含醫療）。 

(六) 訓練單位辦理退費時，應於1個月內將費用退還學員。 

 

八、其他： 

(一) 學員於受訓期間或結訓後應配合推動小組辦理不預告訪視。 

(二) 學員至少應於結訓前至輔導機車行升級轉型平台填寫參訓學員意見

調查表，或者提供書面意見交由訓練單位協助。 

 

 

九、若有相關建議，除可向訓練單位反映外，亦可向推動小組反映。 

(聯絡電話: 0800-527027轉2 ，e-mail: linkteng@cier.edu.tw) 

 


